
富国基金特殊业务申请表

特别提示：请在填写前详阅产品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申请表后的风险提示和填写说

明。如遇选择项，请在□内打“√”，只能选择一项。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或个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出方基金账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销售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出方基金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出方交易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入方基金账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销售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入方基金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入方交易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内容：(只能选择一项)

客

户

填

写

非

交

易

过

户

过户原因：司法 继承 □捐赠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金份额（大写） 份额（小写）
收费方式:

前端/后端

声明：1.本机构/本人已认真阅读所购买产品合同等法律文件，接受上述文件载明的所有条款，自

愿承担购买产品的风险。本机构/本人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有效。

2.本机构/本人已阅读本申请表背面列示的风险提示内容，特此确认。

3.由于被继承人/遗赠人身故，本人作为被继承人基金份额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向基金

管理人申请在被继承人/遗赠人基金账户不存在余额（包括在途交易或在途权益等）时，对

基金账户予以注销。本人知悉并了解，基金账户成功注销后，被继承人/遗赠人在销售机构

开设的交易账户将无法使用，由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概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无关。

客户签章：



风险提示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均经相关监管机构核准、注册或备案。但监管机构

做出的核准、注册、备案或其他任何行为，均不表明对该产品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

性判断和保证，也不表明该产品没有风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委托资产，但不保证本

公司管理的产品一定盈利，也不对产品做最低收益的保证，本公司管理的产品过往业

绩表现并不预示产品未来业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投资有风险，投资人拟投资产品时应认真阅读产品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应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投资产品的意愿

、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人产品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 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产品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责。

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产品的业绩并不构成其任何产

品业绩表现的保证。

填表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办理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继承、捐赠、司法强制）须提供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继承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2、 出示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原件，提供复印件；

3、 提供继承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证明双方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

5、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6、 提供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基金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捐赠方及受赠方的身份证明原件，提供复印件；

2、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3、 提供捐赠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5、 提供捐赠者填写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6、 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

2、 当事人双方基金账户卡及复印件；

3、 当事人双方身份证及复印件；

4、 提供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5、 司法机关经办人介绍信；

6、 司法机关经办人身份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7、 司法机关协助办理业务通知书（带回执）；

8、 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二、机构投资者办理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捐赠、司法强制）须提供材料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机构捐赠方及受赠方营业执照（副本）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

记证书原件，提供（加盖机构公章）复印件；

2、 提供机构捐赠方及受赠方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3、 出示机构捐赠方及收赠方的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4、 提供捐赠公证书原件；

5、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6、 提供机构捐赠方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章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基金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

2、 当事人双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 当事人双方基金账户卡及复印件；

4、 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5、 经办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

6、 提供当事人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章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司法机关经办人介绍信

8、 司法机关经办人身份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9、 司法机关协助办理业务通知书（带回执）

10、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前，应先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或账户登记业务；

2、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如果投

资者资料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

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 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审查；

4、 申请表进行涂改，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5、 本申请表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富国基金特殊业务申请表

特别提示：请在填写前详阅产品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申请表后的风险提示和填写说

明。如遇选择项，请在□内打“√”，只能选择一项。

填表日期：XXXX年XX月XX日

机构名称或个人姓名： 继承人姓名 联系方式： 继承人电话号码

证件号码： 继承人证件号 电子邮箱： 继承人电子邮箱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无 联系方式： 经办人电话号码

经办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310101********1111

转出方基金账户名称： 被继承人姓名 销售商名称： XX银行

转出方基金账号： 被继承人基金账号（12位）

转出方交易账号： 被继承人交易账号

转入方基金账户名称： 继承人姓名 销售商名称： XX银行

转入方基金账号： 继承人基金账号（12位）

转入方交易账号： 继承人交易账号

申请内容：(只能选择一项)

客

户

填

写

非

交

易

过

户

过户原因：司法 继承 □捐赠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金份额（大写） 份额（小写）
收费方式:

前端/后端

富国天惠 161005 壹仟贰佰叁拾肆点伍陆 1234.56 前端

声明：1.本机构/本人已认真阅读所购买产品合同等法律文件，接受上述文件载明的所有条款，自

愿承担购买产品的风险。本机构/本人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有效。

2.本机构/本人已阅读本申请表背面列示的风险提示内容，特此确认。

3.由于被继承人/遗赠人身故，本人作为被继承人基金份额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向基金

管理人申请在被继承人/遗赠人基金账户不存在余额（包括在途交易或在途权益等）时，对

基金账户予以注销。本人知悉并了解，基金账户成功注销后，被继承人/遗赠人在销售机构

开设的交易账户将无法使用，由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概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无关。

客户签章： 继承人签名/经办人签名（如有）

样张



风险提示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均经相关监管机构核准、注册或备案。但监管机构

做出的核准、注册、备案或其他任何行为，均不表明对该产品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

性判断和保证，也不表明该产品没有风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委托资产，但不保证本

公司管理的产品一定盈利，也不对产品做最低收益的保证，本公司管理的产品过往业

绩表现并不预示产品未来业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投资有风险，投资人拟投资产品时应认真阅读产品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应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投资产品的意愿

、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人产品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 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产品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责。

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产品的业绩并不构成其任何产

品业绩表现的保证。

填表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办理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继承、捐赠、司法强制）须提供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继承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2、 出示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原件，提供复印件；

3、 提供继承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证明双方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

5、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6、 提供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基金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捐赠方及受赠方的身份证明原件，提供复印件；

2、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3、 提供捐赠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5、 提供捐赠者填写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6、 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

2、 当事人双方基金账户卡及复印件；

3、 当事人双方身份证及复印件；

4、 提供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5、 司法机关经办人介绍信；

6、 司法机关经办人身份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7、 司法机关协助办理业务通知书（带回执）；

8、 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二、机构投资者办理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捐赠、司法强制）须提供材料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出示机构捐赠方及受赠方营业执照（副本）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

登记证书原件，提供（加盖机构公章）复印件；

2、 提供机构捐赠方及受赠方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3、 出示机构捐赠方及收赠方的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4、 提供捐赠公证书原件；

5、 提供双方基金账号证明的复印件；

6、 提供机构捐赠方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章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基金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介绍信及其他法律文件。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而发生的产品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

2、 当事人双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 当事人双方基金账户卡及复印件；

4、 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5、 经办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

6、 提供当事人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章的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

7、 司法机关经办人介绍信

8、 司法机关经办人身份证明（工作证、身份证）

9、 司法机关协助办理业务通知书（带回执）

10、产品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前，应先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或账户登记业务；

2、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如果投

资者资料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

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 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审查；

4、 申请表进行涂改，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5、 本申请表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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